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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種資料共享系統、⽅法及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資料共享系統包含⼀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
端以及⼀服務伺服器，服務伺服器⽤於接收來⾃第⼀共享者終端之第⼀共享者⾝分資料、⼀第⼀共享指
令以及⼀選⾃⼀共享屬性及⼀第⼀共享資料中之⼀者⾝分驗證，其中，服務伺服器可依據第⼀共享者⾝
分資料、第⼀共享指令與共享請求新增⼀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儲存於清單儲存模組之⾄少⼀
共享清單。

引⽤專利 CN105306468B; CN108156486A; CN108989264A; TW201742443A; US2019/0007473A1

專利範圍

1.⼀種資料共享系統，包含：⼀第⼀共享者終端，包括⼀輸入模組、⼀處理模組、⼀通訊模組以及⼀顯
⽰模組，其中，該輸入模組⽤於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第⼀共享指令、⼀共享屬性及⼀第⼀共
享資料；⾄少⼀接收者終端，該接收者終端包括⼀輸入模組、⼀處理模組、⼀通訊模組以及⼀顯⽰模
組，其中，該輸入模組⽤於接收⼀共享請求；以及⼀服務伺服器，包括⼀⾝分驗證模組，⽤於接收該第
⼀共享者⾝分資料並進⾏驗證，以及儲存該共享屬性；⼀清單儲存模組，⽤以儲存複數個共享清單；⼀
清單管理模組，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新增⼀共享清單，或存取、
修改、刪除儲存於該清單儲存模組之⾄少⼀該共享清單；⼀資料儲存模組，⽤以儲存該第⼀共享資料；
⼀功能提供模組，依據該共享屬性產⽣⼀共享功能清單，並將該共享功能清單提供⾄該接收者終端；⼀
功能執⾏模組，⽤以執⾏相應於該共享功能清單之共享功能；以及⼀通知模組，依據該第⼀共享資料產
⽣⼀共享資料檢視通知給⾄少⼀該接收者終端，且⼀接收者藉由該接收者終端發出⼀共享資料檢視要
求，該資料儲存模組依據該共享資料檢視要求提供該第⼀共享資料⾄該接收者終端。

2.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更包含⼀第⼆共享者終端，包括⼀輸入模組、⼀處理模組、⼀通訊模
組以及⼀顯⽰模組，其中，該輸入模組⽤於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

3.如請求項2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該第⼆共享者終端之該輸入模組更⽤於接收⼀共享屬性、⼀第⼆共享
指令與⼀第⼆共享資料。

4.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清單儲存模組更包含⼀共享資料清單。

5.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第⼀共享者⾝分資料包含⼀⾝分代號及⼀密碼，該⾝分代號係
選⾃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
中之⾄少⼀者。

6.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共享屬性係選⾃個⼈、活動、遊戲、運動、購物、拍賣、旅
遊、戲劇、娛樂、休閒⽣活、表演及新聞中之⾄少⼀者。

7.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第⼀共享指令係選⾃分享、上傳、修改共享清單及刪除共享清
單中之⾄少⼀者。

8.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第⼀共享資料係選⾃影像、⾳樂、圖像及⽂字中之⾄少⼀者。

9.如請求項1所述之資料共享系統，其中該共享功能係選⾃贊成、同意、推薦、喜愛、分享、留⾔、搜
尋、播放、暫停、快轉、回放、購買、付款、轉帳、定位、投票、抽獎、加入及退出中之⾄少⼀者。

10.⼀種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其具有可執⾏指令以致使⼀或多個處理單元執⾏⼀種⽤於⼀第⼀共享者
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
⾃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
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
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該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同意共
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
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以及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
新增⼀共同共享清單，其中該共同共享清單包含該第⼀共享清單與該第⼆共享清單之內容。

11.⼀種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其具有可執⾏指令以致使⼀或多個處理單元執⾏⼀種⽤於⼀第⼀共享者
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
⾃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
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
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獲得第⼀共享者終端與第⼆共享者終端
之共享屬性，判斷是否有相同之該共享屬性，如有，對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該第⼀共享指令；該第⼆
共享者終端接收該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同意共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
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
者終端；以及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將該第⼀共享清單併入該第⼆共享清
單。

詳細說明

【技術領域】

本案是關於⼀種⽤於資料共享系統、⽅法及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尤其是依據共享請求新增、存取、
修改或刪除⼀共享清單並相應地提供共享功能。

【先前技術】

隨著網路技術及⾏動終端設備的發展，近年來，網路影⾳平台以及直播平台給⼈們帶來更即時的影⾳服
務與社交體驗。以往網路影⾳屬於⼀對⼀或⼀對多的分享⽅式，由影⾳提供者如直播主上傳影片，訂閱
者再⾃⾏點選觀看，觀眾(訂閱者)與直播主為直接關係，如影⾳提供者邀請其他直播主、好友、觀眾⼀起
直播，在現在技術下，網路影⾳平台以及直播平台僅會讓訂閱者看到其在該網路影⾳平台以及該直播平
台所訂閱的直播主的影片，對於共同直播的其他直播主、好友、觀眾的其他影⾳內容則因為非其訂閱者
⽽無法看到，必須個別在網路影⾳平台以及直播平台對個別直播主、好友、觀眾訂閱後，才能夠在有新
的分享影⾳時提醒訂閱者，前述仍屬於⼀對⼀或⼀對多的分享，然⽽，有些影⾳活動為多個直播主在特
定時間為特定活動辦理的，屬於多對多的分享，此時，觀眾須訂閱該影⾳活動的所有直播主才能即時獲
得影⾳分享通知，結束後⼜要⾃⾏刪除或編輯其訂閱清單，相當⿇煩。

所以，如何管理多對多的分享者清單是⽬前網路影⾳領域中亟需解決的問題。

【發明內容】

有鑑於此，本發明提出⼀種資料共享系統、⽅法及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

在⼀實施例中，本發明之⼀種資料共享系統，包含⼀第⼀共享者終端，包括⼀輸入模組、⼀處理模組、
⼀通訊模組以及⼀顯⽰模組，其中，該輸入模組⽤於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第⼀共享指令以及
⼀選⾃⼀共享屬性及⼀第⼀共享資料中之⼀者；⾄少⼀接收者終端，該接收者終端包括⼀輸入模組、⼀
處理模組、⼀通訊模組以及⼀顯⽰模組，其中，該輸入模組⽤於接收⼀共享請求；以及⼀服務伺服器，
包括⼀⾝分驗證模組，⽤於接收該第⼀共享者⾝分資料並進⾏驗證，以及儲存該共享屬性；⼀清單儲存
模組，⽤以儲存複數個共享清單；⼀清單管理模組，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
共享請求新增⼀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儲存於該清單儲存模組之⾄少⼀該共享清單；⼀資料儲
存模組，⽤以儲存該第⼀共享資料；⼀功能提供模組，依據該共享屬性產⽣⼀共享功能清單，並將該共
享功能清單提供⾄該接收者終端；⼀功能執⾏模組，⽤以執⾏相應於該共享清單之共享功能；以及⼀通
知模組，依據該第⼀共享資料產⽣⼀共享資料檢視通知給⾄少⼀該接收者終端，且⼀接收者藉由該接收
者終端發出⼀共享資料檢視要求，該資料儲存模組依據該共享資料檢視要求提供該第⼀共享資料⾄該接
收者終端。

本發明還提出⼀種⽤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其包
含：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
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該接收者終端接收⼀共享請求；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
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新增⼀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少⼀共享清單。

本發明還提出⼀種⽤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
單處理⽅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
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
含⾄少⼀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該第⼀共享指
令，且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同意共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
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以及該服務伺服器
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新增⼀共同共享清單，其中該共同共享清單包含該第⼀共享清單
與該第⼆共享清單之內容。

本發明還提出⼀種⽤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
單處理⽅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
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
含⾄少⼀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獲
得第⼀共享者終端與第⼆共享者終端之共享屬性，判斷是否有相同之該共享屬性，如有，對該第⼆共享
者終端發出該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該第⼀共享指令，且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同意
共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
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以及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
令將該第⼀共享清單併入該第⼆共享清單。

本發明還提出⼀種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其具有可執⾏指令以致使⼀或多個處理單元執⾏⼀種⽤於⼀
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該第⼀
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該
接收者終端接收⼀共享請求；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
新增⼀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少⼀共享清單。

本發明還提出⼀種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其具有可執⾏指令以致使⼀或多個處理單元執⾏⼀種⽤於⼀
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其包含：
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
料；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共同分享端，
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該第⼀共享指令，且該第⼆共享者終
端發出⼀同意共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
與⼀第⼆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以及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
該同意共享指令新增⼀共同共享清單，其中該共同共享清單包含該第⼀共享清單與該第⼆共享清單之內
容。

本發明還提出⼀種非暫時性機器可讀媒體，其具有可執⾏指令以致使⼀或多個處理單元執⾏⼀種⽤於第
⼀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資料共享⽅法，其包含：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享者
終端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服務伺服器⾃該第⼀共
享者終端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
共享者終端；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獲得第⼀共享者終端與第⼆共享者終端之共享屬性，判
斷是否有相同之該共享屬性，如有，對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該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者終端接收
該第⼀共享指令，且該第⼆共享者終端發出⼀同意共享指令；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
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以及
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將該第⼀共享清單併入該第⼆共享清單。

【圖式簡單說明】

圖1為根據本發明之資料共享系統之⼀實施例之⽰意圖。

圖2為根據本發明之⽤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單處理⽅法之⼀實施
例之流程圖。

圖3為根據本發明之⽤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
單處理⽅法之⼀實施例之流程圖。

圖4為根據本發明之⽤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
單處理⽅法之另⼀實施例之流程圖。

圖5為根據本發明之⽤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資料共享⽅法之⼀實施例之流
程圖。

【實施⽅式】

為使更容易理解本發明之技術內容、⽬的及優點，下⾯將結合附圖對本發明的實施⽅式作進⼀步地詳細
描述。

請參閱圖1，根據本發明之⼀實施例，本發明之⼀種資料共享系統，包含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
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網路以及服務伺服器3。

第⼀共享者終端101，包括⼀輸入模組11、⼀處理模組12、⼀通訊模組13以及⼀顯⽰模組14，輸入模組
11⽤於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第⼀共享指令以及⼀選⾃⼀共享屬性及⼀第⼀共享資料中之⼀
者。輸入模組11可以是⾄少⼀選⾃觸控螢幕、觸控板、滑鼠、鍵盤、麥克風及相機等任何⽤以接收使⽤
者輸入資料或操作指令的元件，輸入資料可以是⽂字、影像及/或聲⾳，例如第⼀共享者⾝分資料、直播
影片、直播⾳樂、照片、⽂字或其組合，也可以⽤以讓使⽤者輸入共享屬性，共享屬性係選⾃個⼈、活
動、遊戲、運動、購物、拍賣、旅遊、戲劇、娛樂、休閒⽣活、表演及新聞中之⾄少⼀者；操作指令可
以是終端操作指令或共享指令等，共享指令可以是分享、上傳、修改共享清單及刪除共享清單中之⾄少
⼀者，輸入模組11還可以讓使⽤者輸入共享請求或同意共享指令等。第⼀共享者⾝分資料可以是包含⼀
⾝分代號及⼀密碼，該⾝分代號係選⾃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通
⽤唯⼀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中之⾄少⼀者。本發明之輸入模組11依據所構成的
元件提供多種登入⽅式，例如包含觸控螢幕、觸控板、鍵盤元件之輸入模組11可⽤以進⾏帳號密碼登
入；包含相機元件之輸入模組11可⽤以進⾏⼈臉辨識登入；包含指紋感測元件之輸入模組11可⽤以進⾏
指紋辨識登入；包含麥克風元件之輸入模組11可⽤以進⾏聲紋辨識登入，例如，在其他實施例中，第⼀
共享者可以透過指紋辨識⽅式存取儲存在第⼀共享者終端101之⼀⾝分代號及⼀密碼作為本資料共享系統
所需之第⼀共享者⾝分資料。

本發明之第⼀共享者終端101之處理模組12可以是中央處理單元、微處理器、晶片組、控制器、作業系
統、驅動程式，或應⽤程式等。通訊模組13可以是有線或無線⽅式進⾏資料交換的通信元件，例如⼄太
網(Ethernet)、Wi-Fi、藍芽或紅外線等。顯⽰模組14可以是⼀液晶螢幕、觸控螢幕、有機發光⼆極體螢
幕等任何可以⽤於將⽂字、網⾴、圖⽰、數位影像、視訊資料呈現給使⽤者觀看之元件。第⼀共享者終
端101、接收者終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可以是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機、智慧型⼿機、平
板電腦等具有資料輸入輸出、資料處理與通訊功能之裝置，在此並不限制其範圍，使⽤者可透過前述各
種終端裝置登入服務伺服器3，並於終端裝置使⽤資料共享服務。

本發明之接收者終端201包括⼀輸入模組11、⼀處理模組12、⼀通訊模組13以及⼀顯⽰模組14，各模組
功能如前所述，於此不再贅述，在本實施例中，該輸入模組11⽤於接收⼀共享請求。第⼆共享者終端102
亦包括⼀輸入模組11、⼀處理模組12、⼀通訊模組13以及⼀顯⽰模組14，各模組功能同第⼀共享者終端
101之各模組功能，於此不再贅述，在本實施例中，第⼆共享者終端102之輸入模組11可接收⼀第⼆共享
者⾝分資料、⼀共享屬性、⼀第⼆共享指令與⼀第⼆共享資料。第⼆共享者⾝分資料可以是包含⼀⾝分
代號及⼀密碼，該⾝分代號係選⾃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通⽤唯
⼀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中之⾄少⼀者。

應理解，本發明所述之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之輸入模組11、處理
模組12、通訊模組13以及顯⽰模組14係設置於不同終端之功能相同或相似之模組。

網路2⽤以在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以及服務伺服器3之間進⾏資料
傳遞，網路2指使⽤各種通訊協定以令彼此進⾏資料傳輸，例如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TCP/IP)、超
⽂件傳輸協定(HTTP)、輕量⽬錄存取協定(LDAP)等通訊協定之網際網路、內聯網、廣域網路(WAN)、區
域網路(LAN)、無線網路、藍牙、WiFi、移動通訊網路或者任何其他網路類型，本領域技術⼈員應理解不
限於此，在本實施例中，為了將資料、影片、應⽤程式和API以低延遲、⾼速⽅式在各項裝置之間傳遞，
網路2除網際網路外還包含內容交付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以及負載平衡器(Load Balancer)。

服務伺服器3係⼀⽤以運⾏提供本發明之資料共享服務之軟體或應⽤程式之電腦設備，包含但不限於檔案
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網⾴伺服器、應⽤程式伺服器等。本發明之服務伺服器3包括⼀⾝分驗證模組
31，⽤於接收該第⼀共享者⾝分資料並進⾏驗證，以及儲存該共享屬性；⼀清單儲存模組33，⽤以儲存
複數個共享清單；⼀清單管理模組32，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新增
⼀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儲存於該清單儲存模組33之⾄少⼀該共享清單；⼀資料儲存模組34，
⽤以儲存該第⼀共享資料；⼀功能提供模組35，依據該共享屬性產⽣⼀共享功能清單，並將該共享功能
清單提供⾄該接收者終端201；⼀功能執⾏模組36，⽤以執⾏相應於該共享清單之共享功能；以及⼀通知
模組，依據該第⼀共享資料產⽣⼀共享資料檢視通知給⾄少⼀該接收者終端，且⼀接收者藉由該接收者
終端發出⼀共享資料檢視要求，該資料儲存模組34依據該共享資料檢視要求提供該第⼀共享資料⾄該接
收者終端。在本實施例中，服務伺服器3為亞⾺遜彈性雲端運算伺服器(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Amazon EC2)，⽤以提供前述模組之運⾏，透過網路接收來⾃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
201、第⼆共享者終端102之資料以進⾏處理，並將處理後之結果透過網路提供給第⼀共享者終端101、
接收者終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

⾝分驗證模組31儲存有共享者⾝分驗證所需之資料，⽤於接收該第⼀共享者⾝分資料並進⾏驗證，⾝分
驗證模組31⾃第⼀共享者終端101收到第⼀共享者之⾝分代號及密碼後，與儲存在模組內的資料進⾏比
對，如⼆者相符，判斷為通過，允許第⼀共享者使⽤服務伺服器3之各模組功能，或允許服務伺服器3之
各模組提供服務給第⼀共享者。⾝分驗證模組31還⽤以儲存第⼀共享者之共享屬性，共享屬性係選⾃個
⼈、活動、遊戲、運動、購物、拍賣、旅遊、戲劇、娛樂、休閒⽣活、表演及新聞中之⾄少⼀者，共享
屬性可⽤以將第⼀共享者、接收者及第⼆共享者進⾏分類或標籤化，以利後續共享清單處理之使⽤。在
本實施例中，⾝分驗證模組31可以是⾄少⼀相容關聯式資料庫，例如全受管關聯式資料庫(Amazon
Aurora)、物件-關係型資料庫伺服器(PostgreSQL)和開放原始碼的關聯式資料庫(MySQL)等，但不限於
此。

資料儲存模組34係⽤以儲存該第⼀共享資料之設備，在本實施例中，資料儲存模組34係⼀雲端儲存設備
如亞⾺遜簡易儲存服務(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在其他實施例中，資料儲存模
組34可以是⼀獨立設置的儲存設備如電腦或伺服器。

本發明之清單儲存模組33，⽤以儲存複數個共享清單，共享清單係指共享者的共享清單，共享清單⾄少
包含⼀個接收者之⾝份資訊，例如接收者之名稱、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
識別碼、通⽤唯⼀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中之⾄少⼀，也可以是資料共享系統給
予的具唯⼀性之編號。清單管理模組32，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新
增⼀共享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儲存於該清單儲存模組33之⾄少⼀該共享清單。在本實施例中，第
⼀共享者可以藉由清單管理模組32存取清單儲存模組33中之共享清單，並藉由共享清單將共享資料分享
給接收者，以使第⼀共享者與接收者之間產⽣互動與交流，第⼀共享者也可以修改、刪除儲存於該清單
儲存模組33之⾄少⼀該共享清單。在本實施例中，清單管理模組32為⼀非關聯式資料庫，⽤以建立與儲
存表單式資料，例如共享清單，在其他實施例中，還可以儲存共享資料清單如影片清單等。本發明之共
享功能係選⾃贊成、同意、推薦、喜愛、分享、留⾔、搜尋、播放、暫停、快轉、回放、購買、付款、
轉帳、定位、投票、抽獎、加入及退出中之⾄少⼀者。

功能提供模組35依據第⼀共享者終端101之共享屬性產⽣⼀共享功能清單，共享功能清單會被儲存於清單
儲存模組33，且功能提供模組35能將該共享功能清單提供⾄該接收者終端201，據此，第⼀共享者終端
101與接收者終端201可具有相同的共享功能。在其他實施例中，第⼀共享者也可以透過第⼀共享者終端
101挑選並設定欲與接收者共享的共享功能，第⼀共享者終端101與接收者終端201有部分共享功能相
同。

服務伺服器3包含⾄少⼀功能執⾏模組36，⽤以執⾏共享功能清單所列之功能，功能執⾏模組36可以是⼀
影⾳播放模組，⽤以播放、暫停、快轉及回放儲存於資料儲存模組34之第⼀共享資料；功能執⾏模組36
也可以是⼀⽀付模組，⽤以購買、付款及轉帳功能；功能執⾏模組36還可以是⼀定位模組，⽤以發出⼀
定位指令使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及/或第⼀共享者終端101發送其定位資料⾄服務伺服器
3。在其他實施例中，服務伺服器3還可以透過多個功能執⾏模組36共同或輪流執⾏以提供共享者與接收
者所需之服務。

通知模組37可以依據第⼀共享資料或共享資料清單產⽣⼀共享資料檢視通知給⾄少⼀該接收者終端201，
例如通知模組37可定期檢視資料儲存模組34中的共享資料並與前次檢視結果進⾏比較，當服務伺服器3⾃
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並儲存該第⼀共享資料後，資料儲存模組34中的共享資料會增加，通知模組37
即可透過與前次檢視結果比較產⽣⼀共享資料數量差異，當差異為正時，產⽣⼀檢視通知給⾄少⼀該接
收者終端201。通知模組37亦可以透過更新的共享資料清單產⽣⼀檢視通知給⾄少⼀該接收者終端201。
接收者藉由該接收者終端201發出⼀共享資料檢視要求，該資料儲存模組34依據該共享資料檢視要求提供
該第⼀共享資料⾄該接收者終端201。

如圖2所⽰，本發明之⼀種⽤於⼀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與⼀服務伺服器3之共享清單處
理⽅法，第⼀共享者可視需求透過第⼀共享者終端101去處理儲存於服務伺服器3之共享清單，其中所述
需求為共享清單之存取、修改或刪除。

在步驟S201中，該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例如，第⼀共享者
透過⼀智慧型⼿機輸入⾝分代號及密碼，或透過指紋辨識⽅式存取儲存在智慧型⼿機之⼀⾝分代號及⼀
密碼，智慧型⼿機將⾝分代號及密碼傳送給服務伺服器3。

在步驟S202中，該服務伺服器3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例如，服務伺服器3⾃智慧型⼿機接收到第
⼀共享者之⾝分代號及密碼後，⾝分驗證模組31會將第⼀共享者之⾝分代號及密碼與儲存在⾝分驗證模
組31內的共享者⾝分驗證進⾏比對驗證，如⼆者相符，判斷為通過，允許第⼀共享者使⽤服務伺服器3之
各模組功能，如⼆者⾄少有⼀不相符，判斷為不通過，服務伺服器3不提供任何模組功能給第⼀共享者使
⽤。

在步驟S203中，該服務伺服器3⾃該接收者終端201接收⼀共享請求。例如，⼀接收者希望觀看第⼀共享
者所分享的共享資料，或接收者希望成為第⼀共享者的追蹤者時，接收者可透過作為接收者終端201之智
慧型⼿機發出⼀共享請求給服務伺服器3，即共享請求可以是請求特定資料例如影像、⾳樂、⽂字或其組
合的共享，或請求第⼀共享者的動態共享。

在步驟S204中，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請求新增⼀共享
清單，或存取、修改、刪除⾄少⼀共享清單。例如，服務伺服器3先⾃第⼀共享者之智慧⼿機接收第⼀共
享者⾝分資料，以查找出相應的共享清單，接著⾃接收者之智慧⼿機接收共享請求，再依據來⾃第⼀共
享者之智慧⼿機之第⼀共享指令去修改、刪除共享清單。

如圖3所⽰，本發明之⼀種⽤於⼀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第⼆共享者終端102與⼀服
務伺服器3之共享清單處理⽅法，第⼀共享者為使第⼆共享者成為⼀起共享資料者，在不更動共享者相應
的共享清單的狀況下，本⽅法可⽤以新增⼀共同共享清單，該共同共享清單包含第⼀共享者、接收者與
第⼆共享者之⾝分資料。

步驟S301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S302服務伺服器3驗證
該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S301與步驟S302同步驟S201與步驟S202，在此不多贅述。

在步驟S303中，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
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102。例如，第⼀共享者在透過智慧型⼿機發出第
⼀共享指令時，即指定第⼆共享者之第⼆共享者終端102作為其共同分享端，在本實施例中，第⼀共享指
令為「加入」，在其他實施例中，第⼀共享指令也可以是合併、連線、預約連線等涉及共享操作之指
令。

在步驟S304中，該第⼆共享者終端102接收該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者終端102發出⼀同意共享指
令。例如，第⼆共享者之智慧型⼿機⾃服務伺服器3獲得第⼀共享指令，並於顯⽰模組1414顯⽰「同意加
入」之圖⽰，第⼆共享者透過智慧型⼿機之輸入模組1111點選「同意加入」之圖⽰後，第⼆共享者之智
慧型⼿機向服務伺服器3發出⼀同意共享指令。

在步驟S305中，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
⼆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之⾝分資料。接收者之⾝分資料可以是包含⼀⾝分代號
及⼀密碼，該⾝分代號係選⾃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通⽤唯⼀識
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中之⾄少⼀者。在本實施例中，第⼀共享清單包含接收者終
端201之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通⽤唯⼀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或⾏動網路編碼。在
其他實施例中，第⼀共享清單包含接收者終端201之接收者之帳號、電⼦郵件或電話。

在步驟S306中，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新增⼀共同共享清單，其中該共
同共享清單包含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單之內容，意即共同共享清單包含第⼀共享者終端、該接收
者終端以及該第⼆共享者終端之帳號、電⼦郵件、電話、通⽤唯⼀辨識碼、全域唯⼀識別碼、通⽤唯⼀
識別碼、國際移動⽤⼾辨識碼及⾏動網路編碼中之⾄少⼀者。例如，服務伺服器3⾃第⼆共享者之智慧型
⼿機接收到⼀同意共享指令後，表⽰第⼆共享者同意與第⼀共享者互為共同分享端，清單管理模組32依
據同意共享指令與第⼀共享指令新增⼀共同共享清單，共同共享清單中即包含互為共同分享端之第⼀共
享者終端101與第⼆共享者終端102，共同共享清單儲存於清單儲存模組33，於此同時，清單儲存模組33
存有第⼀共享者終端101之第⼀共享清單、第⼆共享者終端102之第⼆共享清單以及包含第⼀共享者終端
101、第⼆共享者終端102與接收者終端201之共同共享清單。⽽成為共同分享端的第⼆共享者除能接收
第⼀共享者的第⼀共享資料外，更可以⾃其第⼆共享者終端102如智慧型⼿機輸入第⼆共享資料，並透過
服務伺服器3分享給第⼀共享者與接收者。

在本實施例中，由於服務伺服器3之清單儲存模組33儲存有第⼀共享者之共享清單、第⼆共享者之共享清
單與共同共享清單，據此，當第⼀共享者或第⼆共享者上傳共享資料時，服務伺服器3可以透過共同共享
清單、第⼀共享者之共享清單與第⼆共享者之共享清單發送共享通知或共享資料給各清單中的接收者與
共享者之終端。例如，當第⼀共享者與第⼆共享者互為共同分享端時，第⼀共享者透過第⼀共享終端101
與服務伺服器3提供⼀影片⾄第⼆共享者終端102時，服務伺服器3會依據共同共享清單與第⼀共享者之共
享清單將在第⼆共享者終端102的影片分享給第⼀共享者的接收者。

在其他實施例中，如第⼀共享者欲終⽌與第⼆共享者之共同分享關係時，第⼀共享者可發出⼀刪除共享
者之共享指令，服務伺服器3會依據共享指令刪除共同共享清單，令第⼀共享者終端101與第⼆共享者終
端102不再為共同分享端。在其他實施例中，第⼀共享者的第⼀共享指令中還包含共享期限，共享期限為
⼀預設之時間或⽇期，例如⼀⼩時、⼀天、⼀個⽉或指定之⽇期，當服務伺服器3的⽇期逾所述共享期限
後，服務伺服器3即會刪除共同共享清單。

圖4為根據本發明之⽤於⼀第⼀共享者終端、⼀接收者終端、⼀第⼆共享者終端與⼀服務伺服器之共享清
單處理⽅法之另⼀實施例之流程圖，本實施例係⽤以更新關於第⼆共享者之第⼆共享清單。如圖4所⽰，
步驟S401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S402服務伺服器3驗證
該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S401與步驟S402同步驟S301與步驟S302，在此不多贅述。

在步驟S403中，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指令，該第⼀共享指令包含⾄少⼀
共同分享端，其中該共同分享端包含該第⼆共享者終端102。例如，第⼀共享者在透過智慧型⼿機發出第
⼀共享指令時，即指定第⼆共享者之第⼆共享者終端102作為其共同分享端，在本實施例中，第⼀共享指
令為「加入」，在其他實施例中，第⼀共享指令也可以是合併、連線、預約連線等涉及共享操作之指
令。

在步驟S404中，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指令獲得第⼀共享者終端101與第⼆共享者終端102之共
享屬性，判斷是否有相同之該共享屬性，如有，對該第⼆共享者終端102發出該第⼀共享指令。例如，服
務伺服器3依據第⼀共享指令⾃⾝分驗證模組31獲得第⼀共享者之共享屬性，由於第⼀共享指令包含第⼆
共享者，故服務伺服器3依據第⼀共享指令⾃⾝分驗證模組31獲得第⼆共享者之共享屬性，其中第⼀共享
者之共享屬性為遊戲與娛樂，第⼆共享者之共享屬性為遊戲與活動。第⼀共享者與第⼆共享者有⼀共享
屬性「遊戲」，因此，服務伺服器3判斷第⼀共享者與第⼆共享者有共同的共享屬性，對該第⼆共享者終
端102發出該第⼀共享指令。在其他實施例中，如第⼀共享者與第⼆共享者無共同的共享屬性，服務伺服
器3不會對該第⼆共享者終端102發出該第⼀共享指令。

在步驟S405中，該第⼆共享者終端102接收該第⼀共享指令，且由該第⼆共享者終端102發出⼀同意共享
指令。例如，第⼆共享者之智慧型⼿機⾃服務伺服器3獲得第⼀共享指令，並於顯⽰模組1414顯⽰「同意
加入」之圖⽰，第⼆共享者透過智慧型⼿機之輸入模組1111點選「同意加入」之圖⽰後，第⼆共享者之
智慧型⼿機向服務伺服器3發出⼀同意共享指令。

在步驟S406中，該服務伺服器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分別獲得⼀第⼀共享清單與⼀第⼆
共享清單，其中該第⼀共享清單包含該接收者終端。

在步驟S407中，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同意共享指令將該第⼀共享清單併入該第⼆共
享清單，併入是指將第⼀共享清單內容與第⼆共享清單之內容結合。在本步驟執⾏前第⼆共享清單之內
容不包含第⼀共享者終端與接收者終端；在本步驟完成後，第⼆共享清單之內容會被變更，此時第⼆共
享清單之內容包含第⼀共享者終端、該接收者終端以及該第⼆共享者終端。例如，服務伺服器3⾃第⼆共
享者之智慧型⼿機接收到⼀同意共享指令後，表⽰第⼆共享者同意與第⼀共享者互為共同分享端，清單
管理模組32依據同意共享指令與第⼀共享指令將該第⼀共享清單併入該第⼆共享清單，第⼆共享清單中
即包含互為共同分享端之第⼀共享者終端101、該接收者終端201與第⼆共享者終端102。在其他實施例
中，例如第⼀共享者終端101之第⼀共享清單有100位接收者終端的資料，第⼆共享者終端102之第⼆共
享清單有200位接收者終端的資料，在執⾏步驟S407後，第⼆共享清單內的接收者終端的資料可能由200
位變更為300位，如第⼀共享清單與第⼆共享清單中有重複的接收者終端的資料時，步驟S407後第⼆共
享清單內的接收者終端的資料可能由200位變更為250位。

如圖5所⽰，本發明之⼀種⽤於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與⼀服務伺服器3之資料共享⽅
法，其包含：步驟S501，該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
S502，該服務伺服器3驗證該第⼀共享者⾝分資料；步驟S503，該服務伺服器3⾃該第⼀共享者終端101
接收⼀第⼀共享指令以及⼀第⼀共享資料；步驟S504，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資料更新⼀共享
資料清單；步驟S505，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者⾝分資料獲得⼀共享清單，其中該共享清單包
含該接收者終端201；步驟S506，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第⼀共享資料、該第⼀共享指令與該共享清單產
⽣⼀共享資料檢視通知給該接收者終端；步驟S507，該接收者終端發出⼀共享資料檢視要求；以及步驟
S508，該服務伺服器3依據該共享資料檢視要求提供該第⼀共享資料⾄該接收者終端。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根據前述說明可以了解到，本發明之資料共享系統可以新增、存取、修
改或刪除共享清單以及相應的共享功能，並依據系統操作者⾝分如第⼀共享者終端101、接收者終端201
與第⼆共享者終端101提供相同或不同的共享功能與介⾯。

雖然本發明已以實施例揭露如上實施例，然其並非⽤以限定本發明，任何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在不脫離本發明之精神和範圍內，當可作些許之更動與修飾，皆應為本專利所主張之權利範圍，故
本專利之保護範圍當視後附之專利申請範圍所界定者為準。

符號說明

101:第⼀共享者終端

102:第⼆共享者終端

201:接收者終端

32:清單管理模組

33:清單儲存模組

34:資料儲存模組

11:輸入模組

12:處理模組

13:通訊模組

14:顯⽰模組

2:網路

3:服務伺服器

31:⾝分驗證模組

35:功能提供模組

36:功能執⾏模組

37:通知模組

S201-S204:步驟

S301-S306:步驟

S401-S407:步驟

S501-S508:步驟

本系統資料僅供參考，不作為准駁之依據，所有資料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告為準。

本系統書⽬資料為公告時原始資料，後續異動更新資料請⾄「權利異動」⾴⾯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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